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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15 景德 01、16 景德 01）（以下简称

“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本次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

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1、2015 年 5 月 14 日，发行人董事会召开 2014 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债券的发行相关事项。2015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出资人景德镇市国资委批

准了本次债券的发行相关事项，并出具了《关于同意市国资公司申请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景国资发[2015]47 号）。  

2、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300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债券简称：15 景德 01）；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景德 01）。 

2、债券代码：15 景德 01（136050）；16 景德 01（136187） 

3、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分两期发行，每期发

行规模人民币 5 亿元。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品种和期限：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根据簿记建

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15 景德 01”票面

利率为 5.3%；“16 景德 01”票面利率为 4.5%。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

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9、起息日：“15 景德 01”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16 景德 01”

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 月 25 日。 

10、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

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1、付息日：“15 景德 01”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16 景德 01”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2、本金兑付日：“15 景德 01”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16 景德 01”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 月 25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1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次债券停止交易。 

13、支付金额：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

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4、支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15、发行方式：具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16、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参见发行公告。 

    17、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8、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9、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临时报告事项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5 景德 01”、“16 景德 01”的主承销商及受

托管理人，代表各期债券持有人，持续关注发行人对债券持有人权益可能产生影

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就本次债券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两名监事，具体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人员变动原因 

为进一步健全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和促进公司稳健运营，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汪琪同志担任集团公司职工监事，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集团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届满止。发行人出资人景德



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出具《关于邵徽彦等同志任职

的通知》（景国资发〔2017〕63 号），任命邵徽彦同志为公司监事，任期自通知

出具之日起至集团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届满止。 

2、新聘任人员基本情况 

汪琪，女，汉族，1967 年 11 月出生，大专学历。1987 年至 2009 年任江西

省景德镇市医药公司科员、办公室主任；2009 年至 2016 年 4 月任景德镇市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部长、纪检监察室主任、资产管理部部长、党

群工作部部长；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党办主任；现任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审计部部长。汪琪同志未持有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和债券。 

邵徽彦，男，1964 年 5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85 年 7 月

至 2007 年 6 月担任中国瓷都九州洁具厂厂长；2007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担任

景德镇市国资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兼任景德镇市国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徽彦同志未持有景德镇市

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和债券。 

（二）影响分析 

1、近年来发行人经营状况保持稳定，此次新任监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发行

人公司治理结构，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此次新任监事不会影响发行人监事会决议的有效性。 

3、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兴业证券作为各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兴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可能产生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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